府谷县营盘路大桥项目桥梁工程道路工程检测采购计划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
府谷县营盘路大桥项目桥梁工程道路工程检测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1569958.00元
2.资金来源：其他财政资金
3.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具体采购需求
1、 服务期限：30日历天。
2、 项目地址：府谷县。
3.采购需求：府谷县营盘路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及道路工程检测服务。
四、合同模板：
府谷县营盘路大桥项目桥梁工程道路工程检测合同
甲方名称：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名称：[具备相应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全称]
1、 合同宗旨
甲方委托乙方承担府谷县营盘路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及道路工程检测服务，乙方依据国家相关规范标准，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检测服务及交竣工验收相关工作，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的原则，签订本合同。
2、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府谷县营盘路大桥项目桥梁工程及道路工程检测服务
2. 项目地址：府谷县城区
3. 立项依据：府发科发〔2025〕457号
4. 项目内容：包括桥梁工程检测、道路工程检测及交竣工验收，具体检测项目、数量、参数如下：
（1） 桥梁工程检测：涵盖左幅营盘路主线大桥、右幅营盘路主线大桥等11座桥梁及钢结构梯道的桩基完整性检测（共计88根）、桥梁静、动载试验检测（共计23跨），抽检频率均为100%（桥梁静、动载试验检测按每座桥每种桥型不少于2跨执行）；
（2） 道路工程检测：涵盖营盘路（0.829km）、河滨路（1.958km）等路段的基层压实度及厚度检测、基层弯沉检测、无机结合料无侧限抗压强度检测、路面弯沉检测、沥青混凝土面层平整度、厚度及压实度检测等，抽检频率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等相关规范执行；
（3） 交竣工验收：道路工程交竣工验收（3.496km）、桥梁工程交竣工验收（1.189km）。（具体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为准）
3、 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1. 服务总费用：人民币xxxx（¥xxxx.xx），此费用为审核后最终费用，包含所有检测项目、报告编制、交竣工验收相关费用。
2. 资金来源：上级资金及县财政配套解决；
3. 支付方式：
（1） [bookmark: _GoBack]乙方完成全部检测工作并提交完整、合格的检测报告及提交竣工验收相关资料，经甲方验收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
（2） 乙方应提供合法有效的等额发票，甲方凭发票支付款项。
4、 服务期限
1. 乙方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根据甲方工程进度要求，在10日内完成全部检测工作（具体进场时间由甲方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乙方）；
2. 检测工作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提交完整的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
3. 因甲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的，服务期限相应顺延；因乙方原因延误的，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5、 双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权利与义务
1. 向乙方提供项目相关设计资料、工程量清单等必要文件，配合乙方现场检测工作；
2. 及时通知乙方进场检测，协调现场施工单位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检测条件；
3. 有权对乙方检测过程进行监督，对检测结果提出异议，要求乙方作出合理解释；
4. 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服务费用；
5. 负责解决检测过程中涉及的现场协调、安全保障等问题。
（2） 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标准及合同约定的检测项目、数量、频率开展检测工作，确保检测结果真实、准确、合法；
2. 配备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人员及合格的检测设备，遵守现场安全管理规定，确保检测工作安全有序进行；
3. 及时向甲方反馈检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检测完成后提交完整、规范的检测报告及提交竣工验收相关资料；
4. 对检测数据及报告的真实性、保密性负责，不得泄露与项目相关的商业秘密及检测信息；
5. 配合甲方完成检测报告的审核及提交竣工验收相关工作，负责解答甲方及相关部门提出的技术问题。
6、 验收
1. 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2. 验收标准：检测报告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符合相关规范标准及合同约定，交竣工验收资料齐全、合规；
3. 若检测报告存在数据错误、内容缺失等问题，乙方应在甲方提出整改意见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提交。
7、 违约责任
1.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的，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30日的，乙方有权暂停检测工作，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2.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检测标准、项目、数量开展检测工作，或检测结果虚假、失实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退还已收取的全部费用，并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
3.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提交检测报告及相关资料的，每逾期一日，应按总服务费用的万分之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15日的，甲方有权扣除相应服务费用。
8、 争议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9、 其他
1.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2.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二份，乙方执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合同为简易版本，仅供参考，使用过程中，请结合具体项目，充实细化。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一）履约验收时间：服务期结束后7天内。
（二）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
验收主体：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验收内容：采购人根据合同要求，对项目所包含的审查内容进行验收。
（三）验收依据：
1.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澄清表（函）；
2.验收合格证、质检报告；
3.合同及附件文本；
4.合同签订时国家及行业现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四）验收标准：
1.编制的服务方案应符合国家、省、市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并对论证报告编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验收方法：
采购人组织验收人员，按照相关验收标准对采购项目的履约结果进行验收。
六、支付方式：
付款方式：见合同。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采购单位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金世纪大楼东辅楼B座
3.项目联系人：温工        联系电话：0912-8720593
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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